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全市未年报企业定向抽查工作的通知

红塔区、新平县、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市监信﹝2019﹞38号）文件精神，按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集中下发2019年“双随机、一公开”业务条线工作要求的通知》（云市监办发﹝2019﹞70号）和各县区上报的抽查计划要求，市局决定组织开展红塔区、新平县、元江县未年报企业定向抽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定向抽查对象及比例

截至2019年5月30日，红塔区、新平县、元江县未报送2018年度年度报告的企业，按照1%的比例随机抽取。
二、检查时间

2019年5月30日至6月10日。

检查内容

（一）履行年报义务情况的检查

本次定向抽查的企业均未在2019年5月30日前报送2018年度企业年度报告，检查过程中要认真了解企业不能及早报送年报的具体原因，结合登记事项和即时公示信息检查事项认真检查，并指导企业及时履行年报义务。

（二）登记事项检查

1.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2.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3.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

4.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

5.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

6.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

7.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8.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三）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确认企业是否将下列信息在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准确向社会公示：

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3.行政许可取得、变更、延续信息；

4.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5.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

6.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四、组织实施

(一)抽查任务分工。

1．市局统一抽取检查对象名单，并根据登记机关分派至县区市场监管局；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组织开展本辖区“双随机”定向抽查工作。

　  (二)抽查方式及流程。

1．市局通过“云南市场监管一体化业务系统信用公示“双随机”抽查模块，将检查对象名单分派至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按照“谁管辖，谁负责”的原则，依法对同级登记机关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开展定向检查。

　  (三)公示抽查结果。

1．抽查结果公示路径。抽查检查工作结束后，各县区市场监管局应按照“谁检查、谁录入”的原则，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系统，归集于市场主体名下，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以下简称“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2．抽查结果公示时限。各县区市场部门监管部门应在抽查检查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抽查检查结果记于市场主体名下并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已实施检查但未进行公示的，视为未完成抽查检查。

(四)抽查结果后续处理。

1．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章，市场主体公示信息抽查结果属于依法应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规定情形的，由登记机关依法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检查中发现其他违法线索的，应当依法处理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3．抽查检查结果的公示只针对检查行为本身，后续对检查对象作出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结果信息应按照规定程序另行公示。

五、工作要求

[image: image1]请各县区市场监管局于6月30日前将工作情况上报市局信用监管科，联系人：李海燕 ，联系电话：18887701157。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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